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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文号：鱼卫医罚告﹝2026﹞05号
韦仕敏（性别：男；民族：壮族；公民身份号码：452702197003140972；居民身份证住址：广西宜州市屏南乡板纳村旧围屯16号；现居住地：柳州市茅山路200号4栋2单元101号房；联系电话：15877280747）：
2025年07月至2026年4月，你存在未取得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、《医师执业证书》擅自在柳州市茅山路200号4栋2单元101号房的场所内为佘某某、艾某某开展诊疗（针灸）活动的行为。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，鉴于你的违法所得在1万元以下，适用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医疗卫生）》序号15中从轻处罚情形的裁量标准，拟对你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，没收开封过的“华佗牌”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20根，并处以20000元罚款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规定，你享有对此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可在收到本告知书后5日内到柳州市鱼峰区静园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4楼418室柳州市鱼峰区卫生健康局政策法规股进行陈述和申辩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，你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如要求听证，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后5日内提出申请。逾期视为放弃听证。

联系电话：0772-3657336/0772-2132663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：闭小杏、张莹
地址：柳州市鱼峰区静园路2号政务服务中心4楼418室        邮政编码：545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当事人意见记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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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签名：       　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  柳州市鱼峰区卫生健康局
　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06月 03日  
	备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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